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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300000 吨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项目 

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赛得利（常州）纤维有限公司

二  O  二 一 年 八 月



1 
 

1 概述 

赛得利（常州）纤维有限公司是赛得利集团旗下从事纤维素纤维生产的外商

独资公司，公司于 2020 年 6 月成立，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南渡新材料工业集中区

（即备案证中的溧阳市南渡镇新材料产业园），注册资本 31400 万美元，经营范

围包括许可项目和一般项目，其中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发电、

输电、供电业务；港口经营；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核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产业用

纺织制成品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母婴用品制造；母婴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

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制造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溶剂法纤维素纤维（Lyocell 纤维）是一种新型、环保型的纤维，被国际纺

织业界誉为“二十一世纪的绿色纤维”。其优良的天然纤维和合成纤维特性，使

产品集棉的吸湿透气性、丝的手感光泽、合成纤维的强力、毛的挺爽于一身，其

与天然纤维的极具亲和力特性，能开发出多种高附加值的机织和针织产品，市场

前景极其广阔。为了适应市场发展需要，赛得利（常州）纤维有限公司拟投资

622400 万元，在常州溧阳市南渡镇新材料产业园内建设年产 300000 吨新溶剂法

纤维素纤维项目，项目分三期实施，每期分别年产 10 万吨纤维素纤维，一期项

目预计 2022 年 9 月建成投产，二期项目预计 2024 年建成投产，三期预计 2025

年建成投产。该项目得到了溧阳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溧

行审备[2020]138 号）。 

任何项目的开发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

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的利益。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

导入公众参与调查，是环评方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它可以使项目

环境影响区公众能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

道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

污染，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在项目环境影响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调查，以收集相关区域公众对项目

建设的认识、态度和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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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

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 设 单 位 于 2020 年 09 月 18 日 在 溧 阳 市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上

http://www.liyang.gov.cn/html/czly/2020/LBODQDEQ_0918/142581.html 进行了第

一次公示。公开内容包含（1）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

方式；（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4）征求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

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

（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信息”。 

本项目委托书签订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3 日，因此第一次公示内容及日期上

符合《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建 设 单 位 于 2020 年 09 月 18 日 在 溧 阳 市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上

http://www.liyang.gov.cn/html/czly/2020/LBODQDEQ_0918/142581.html 进行了第

一次公示。 

第一次网上公示的相关截屏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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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2.2 其他 

第一次公示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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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无公众反馈相关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单位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1 年 1 月 15～1 月 28

日在溧阳市人民政府网站上 http://www.liyang.gov.cn/html/czly/2021/LBODQDEQ 

_0115/148456.html 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公开内容

包含（1）建设项目情况简述；（2）建设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3）预防

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4）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5）征求意见

稿和公众意见表的查阅方式和途径；（6）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7）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和途径。 

根据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

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因此，本项目第二次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1 年 1 月 15～1 月 28

日在溧阳市人民政府网站上 http://www.liyang.gov.cn/html/czly/2021/LBODQDEQ 

_0115/148456.html 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的相关截屏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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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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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年产 300000 吨新溶剂法纤维素纤维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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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3.2.2 报纸 

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1 年 01 月 19 日和 2021 年 01 月 24 日在扬子晚报进行了

两次公示。 

报纸公示的相关截屏见图 3-2、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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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2021 年 1 月 19 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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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21 年 1 月 24 日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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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赛得利（常州）纤维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1 月 28 同步在敏感点

旧县的公告栏张贴了本次项目环评情况相关内容的公示。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3-4。 

 

 
图 3-4  张贴公告照片 

3.3 查阅情况 

第二次公示期间无公众来进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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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第二次公示期间无公众反馈相关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两次公示后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方面质疑性意见，因此建

设单位未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网络公示进行信息公示及报纸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包括电

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公众意见，建设单位作出如下承诺： 

采纳接受公众的合理建议和要求，并承诺在建设过程和运营过程加强环境管

理工作，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按“达标排放、总

量控制”要求，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项目建成后的监测、监督工作，做好

污染控制的长效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确保项目建设不影响区域环境质量，保护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 

 

 

 

 

 

 

 

 

 

 


